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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是DB4403/T 246.4—2022《行政复议服务保障规范》的第4部分。DB4403/T 246—2022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案件办理；

——第2部分：文书撰写制作；

——第3部分：案件管理；

——第4部分：人员管理及硬件设施。

本文件由深圳市司法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曾碧静、黄晓莉、李睿、吴恋、万小红、孙桢晶、熊焰琴、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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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行政复议工作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我国《行政复议

法》出台已逾20年，在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指引下，深圳市积极探索、锐意创新，形成了具有自身

特色的行政复议服务工作模式，积累了系列成熟、优秀的工作经验。但是，行政复议服务工作涉及的案

件类型、工作程序等都较为繁杂，涉及的主体繁多，既包括来自公众个人、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各类申请

人、第三人，也包括来自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行政机关的被申请人，以及提供行政复议服务的各级行政

复议机构，而现有的实施文件呈现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各区行政复议服务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

尚未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内在秩序的高度统一，各方主体对行政复议服务的具体流程、具体要求等的认知

水平和熟悉程度也参差不齐，因此，亟需进一步提炼、固化深圳市行政复议服务的优秀经验，形成统一

的、具体的行政复议服务操作指引，推动深圳市行政复议服务的规范化、统一化、精细化发展，全面提

升深圳市行政复议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全市行政复议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稳定、统一、优质输

出，同时，提升行政复议各环节服务工作的透明化和可视化，实现各项服务工作有标可依、有据可循，

切实保障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形成社会公众共同监督、各项服务全方位持续提升的良性闭环。

目前，我国在行政复议领域尚未出台任何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第十九项提出“支持深圳开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在此大

环境下，深圳市将行政复议标准化建设工作纳入当前深圳市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组织研制深

圳市地方标准《行政复议服务保障规范》，以推动深圳市行政复议服务工作的持续、统一、高质量发展，

同时发挥深圳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作用，为全国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考虑到行政复议服务工作各环节的内容及要求较多，各环节服务工作的性质和特征不同，经系统梳

理，将《行政复议服务保障规范》分为案件办理、文书撰写制作、案件管理、人员管理及硬件设施等四

个部分，本文件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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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服务保障规范 第 4 部分：人员管理及硬件设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行政复议服务工作的人员管理要求、硬件设施要求以及信息化建设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的市、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开展人员管理、硬件设施配置以及信息化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4403/T 246.1—2022 行政复议服务保障规范 第1部分：案件办理

3 术语和定义

DB4403/T 246.1—202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人员管理

基本要求

4.1.1 工作人员应专职从事行政复议工作。

4.1.2 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行政复议相关保密规定。

4.1.3 行政复议机构（以下简称“复议机构”）应建立人员管理相关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人员考评制度：可包括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考核与评价指标及方法；

——接待工作制度：可包括现场接待及线上回应群众的相关要求；

——后勤保障制度：可包括工作人员实地调查用车等方面的要求。

人员分类与职责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包括：

——办案人员：负责开展材料审核、事实审查、案件审议、案卷制作等案件办理各环节工作；

——辅助人员：负责案件办理过程的接待、档案管理、内勤管理等综合支撑性工作。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

 接待工作人员：负责收案及来访人员的接待工作；

 档案管理人员：负责案件卷宗及相关档案的管理工作；

 内勤工作人员：负责案件登记、立卷、案卷暂保管及其他案件办理辅助工作。

人员资质和能力

4.3.1 办案人员的资质和能力应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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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后，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应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

业资格1)。

4.3.2 辅助人员的资质和能力应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具备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工作经验；

——掌握与工作岗位职责相关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具备良好的群众服务意识、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人案配比

4.4.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备 3 名办案人员。

4.4.2 市级复议机构办案人员、辅助人员与年度案件办理数的比例宜为 1：1：100。

4.4.3 区级复议机构办案人员、辅助人员与年度案件办理数的比例宜为 1：1：50。

业务培训

4.5.1 培训类型

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培训类型包括：

——岗前培训；

——在职培训。

4.5.2 岗前培训

4.5.2.1 复议机构应对新入职工作人员开展岗前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

——复议机构内部管理文件；

——案件办理相关操作规范，包括但不限于办案系统操作、办案审批流程等；

——复议文书写作规范和技巧。

4.5.2.2 岗前培训宜由市复议机构统筹组织。

4.5.3 在职培训

4.5.3.1 市复议机构每年至少组织 1次全市复议机构在职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区复议机构每年自行

组织本机构在职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4.5.3.2 在职业务培训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行政复议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复议相关规章制度；

——案件办理工作技巧；

——案例分析及经验分享。

4.5.4 方式和学时

4.5.4.1 培训方式和学时由复议机构自行确定，培训方式可包括线下授课、线上学习、实操训练等。

4.5.4.2 工作人员每年接受培训的时长宜累计不少于 40 小时。

1) 根据 2017 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行政机关中初次从事行政复议的人员，应当通过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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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硬件设施

设施分类

5.1.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置以下设施：

——收案室：用于提供咨询、资料接收及办理案件相关手续；

——审议室：用于案件的合议及讨论；

——调解室：用于开展案件调解；

——听证室：用于案件听证会的召开；

——档案室：用于案件卷宗及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

——阅卷室：用于现场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

——办公室：用于开展文书制作、业务交流及其他日常公务。

5.1.2 复议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独立的接待室。

收案室

5.2.1 收案室应至少具备以下功能：

——咨询：提供复议流程指引、案件受理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收案：接收群众提交的复议申请及其他相关文书材料。

5.2.2 宜为来访群众提供等候、休息的公共空间，宜根据需要配备安保力量。

5.2.3 收案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

5.2.4 收案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收案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办公电脑 ●

2 办公桌椅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打印设备 ●

5 网络设备 ●

6 身份证读卡器 ●

7 录音录像设备 ●

8 电话机 ●

9 写字桌椅（群众使用） ○

10 叫号系统 ○

11 查询终端机 ○

12 休息座椅 ○

13 电子显示屏 ○

14 饮水器具 ○

15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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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室

5.3.1 审议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5.3.2 审议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

表 2 审议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会议桌 ●

2 会议座椅 ●

3 投影设备 ●

4 互联网接口设备 ●

5 电子监控设备 ○

6 电子签字设备 ○

7 室内绿植 ○

8 饮水器具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调解室

5.4.1 调解室与听证室的比例宜不低于 2：1。

5.4.2 调解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

5.4.3 调解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5.4.4 宜根据需要配备安保力量。

表 3 调解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调解桌 ●

2 调解座椅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录音录像设备 ●

5 投影设备 ○

6 专用电脑 ○

7 打印设备 ○

8 互联网接口设备 ○

9 专用电话 ○

10 室内绿植 ○

11 饮水器具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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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室

5.5.1 复议机构应至少配备 1 个听证室，面积宜不小于 50 ㎡。

5.5.2 听证室宜分为审理区和旁听区，空间不够充足的，可不设旁听区。

5.5.3 审理区的席位布局应符合以下要求:

——主持人及听证员席：面门位于听证室正前方，主持人和听证员的席位并排而设；

——书记员席：位于主持人席的正前方，背靠主持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席：位于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两侧，具体布局为：

 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左侧；

 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设在主持人及听证员席前方的右侧；

 有第三人的，第三人席位与被申请人及其代理人席并排而设。

——证人、鉴定人席：面向主持人及听证员席的正前方，与书记员席相对而设。

5.5.4 旁听区域应设置旁听席，宜位于听证室后部。

5.5.5 听证室具体布局参见图 1。

5.5.6 听证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4 的要求。

图 1 听证室座位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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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听证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应用区域

1 专用桌椅 ● 审理区席位

2 音响设备 ● 全室覆盖

3 电脑 ● 审理区席位

4 专用显示屏 ● 审理区席位

5 公共电子显示屏 ● 全室覆盖

6 网络设备 ● 全室覆盖

7 电子监控设备 ● 全室覆盖

8 电子签字设备 ○ 审理区席位

9 语音转文字系统 ○ 审理区席位

10 打印设备 ○ 审理区

11 旁听座椅 ○ 旁听席

注：●应配置 ○宜配置

档案室

5.6.1 复议机构应配备独立的档案室，档案室规模根据案件量进行设置。

5.6.2 档案室应满足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业务开展要求。

5.6.3 档案室内应划分为纸质档案库、音像及光盘档案库及其他特殊载体档案库。

5.6.4 档案室的温湿度范围及昼夜波动幅度应符合表 5 的要求，并应定时测记温湿度。

5.6.5 档案室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6 的要求。

表 5 档案库区域的温湿度要求

档案库区域 范围 昼夜波动幅度要求

温度 14 ℃～24 ℃ ±2 ℃

相对湿度 45%～60% ±5%

表 6 档案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档案柜 ●

2 温度、湿度监测设备 ●

3 桌椅 ●

4 电子监控设备 ○

5 电脑 ○

6 案卷数字化工具（摄像机、扫描仪等） ○

7 案卷装订工具 ○

8 互联网接口设备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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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卷室

5.7.1 阅卷室应能满足现场查阅案卷及相关资料的需要，面积宜不小于 15 ㎡。

5.7.2 阅卷室的室内光环境、室内声环境及阅览桌椅排列的最小间距宜参考 JGJ 38—2015 中关于阅览

室的要求。

5.7.3 阅卷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 7 阅卷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阅览桌椅 ●

2 电子监控设备 ●

3 阅卷电脑 ○

4 开放式书架 ○

5 室内绿植 ○

6 饮水机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办公室

5.8.1 办公室应能满足工作人员开展文书制作、业务交流及其他日常公务的需要。

5.8.2 办公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8 的要求。

表 8 办公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办公桌椅 ●

2 电脑 ●

4 打印设备 ●

5 电话机 ●

6 饮水机 ●

7 文件柜 ●

8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接待室

5.9.1 接待室应能满足工作人员与来访人员单独交流的需要。

5.9.2 接待室的设备配置应符合表 9 的要求。

5.9.3 接待室的面积宜不小于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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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接待室设备配置表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会客桌椅 ●

2 电脑 ●

3 电子监控设备 ●

4 饮水机 ○

5 室内绿植 ○

注：●应配置 ○宜配置

6 信息化建设

基本要求

6.1.1 复议机构应做好复议工作的信息化基础保障措施建设，包括经费、硬件设施设备、技术保障等。

6.1.2 复议机构应至少建有以下业务系统：

——线上办案系统；

——数字化管理系统。

6.1.3 复议机构宜建有以下业务系统：

——公众互动服务系统；

——典型案例管理系统。

6.1.4 复议机构各业务系统应与以下基础数据库或信息平台实现实时数据共享和交换：

——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

——法院工作平台；

——市法治政府信息平台；

——政企生活服务开放平台。

线上办案系统

复议机构的线上办案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线上案件登记、案件分配、立案受理、案件审理、复议决定全过程办理；

——线上案件的调查、听证、调解；

——复议文书线上送达；

——案件全流程的实时监测和提醒监督。

数字化管理系统

复议机构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复议档案电子化管理；

——市、区复议机构的复议数据信息能够“一次输入、全市共享”，信息包括：

 复议机关；

 复议工作人员；

 复议案件；

 案件文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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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的统计、分析信息。

公众互动服务系统

复议机构的公众互动服务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市民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复议申请和参与行政复议；

——市民可以查询复议申请的办理进度情况；

——向市民提供通知公告、复议百科、复议机关导航、文书公开、公告送达等服务事项。

典型案例管理系统

复议机构的典型案例管理系统至少应能实现以下功能：

——提供全市典型案例查询、展示；

——全市典型案例的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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